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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开发区、北戴河新区管委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，提高全市广大职工的创新热情和创

造活力，加快我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步伐，为建设“沿海强市、

美丽港城”提供人才支撑，市政府将组织评选第五届秦皇岛市“金

牌工人”、“能工巧匠”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和数量 

（一）评选范围。秦皇岛市境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一线生

产技术工人，符合申报条件的均可申报评选。 

（二）评选数量。评选“秦皇岛市能工巧匠”50 名，从中

选出“秦皇岛市金牌工人”15 名。 

每个县区推荐申报 3-5名候选人，每个系统、产业、市直属

企事业单位推荐申报 2-3 名候选人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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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“秦皇岛市能工巧匠”的基本条件 

候选人必须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为

社会和所在单位做出过重大贡献，在岗工作，年龄不超过 60岁，

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： 

1.刻苦钻研技术，具有绝招特技，创造了在同行业中公认的

先进操作法，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、提升产品质量、消除重大安

全隐患、降低能源消耗、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有显著成绩。 

2.在自主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中发挥重要作用，并取得

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 

3.在技能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，获得省级一类技能比赛前三

名、二类比赛第一名，在国家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名次并受

到表彰者。 

4.带徒传艺，培养技术人才，徒弟多人成为企业技术骨干，

并且做出突出成绩。 

（二）申报“秦皇岛市金牌工人”的基本条件 

“秦皇岛市金牌工人”从“秦皇岛市能工巧匠”中择优评选

产生，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： 

1.掌握绝招特技，在国家、省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、拔尖水

平，在同行业享有很高声誉。 

2.具有自主创新、发明创造成果，产生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

效益，或取得国家发明专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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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企业技术改造、引进消化高新技术中，掌握关键技术，

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。 

4.在国家和省重点项目研发或重点工程建设中做出特殊贡

献。 

三、评选原则及程序 

（一）基本原则：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逐级评选、好中

选优、优中选强的原则。 

（二）评选程序： 

1.推荐申报：各县区和各产业、系统、市直属企事业单位在

评审选拔基础上，根据申报的基本条件，向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

推荐候选人。 

2.资格审查：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根据评选办法和基本条

件，对推荐上来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形成初步意见。 

3.组织评审：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组织部分专家，按照评选

条件和评选办法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提交市评选委员会评定。 

4.进行公示：市评审委员会对拟定的人选在《秦皇岛日报》

上予以公示，广泛征求意见。 

5.命名表彰：经公示后没有异议的，市评审委员会终审确定

50 名“秦皇岛市能工巧匠”，再从中择优产生 15 名“秦皇岛市

金牌工人”，并在适当时机进行表彰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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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申报单位推荐的候选人应填写《秦皇岛市“金牌工人”、

“能工巧匠”申报表》(一式三份并复印 15 份)，并提交以下申

报材料：不少于 2000 字的事迹材料；800 字左右的简要事迹介

绍；主要技术成果及证明材料；职业资格证书、获奖荣誉证书等

情况证明。其中申报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、主要技术成果、专利

证书、创效财务证明、创新成果、技能比赛及其它市级以上获奖

情况的证明材料，要求提供原件。对于材料缺项者不予受理。 

申报表和事迹材料需提供 word 格式电子文档，请在市总工

会网站（http://gonghui.qhd5u.cn）通知栏或工会工作→经济

部中下载。 

五、申报时间 

务于 10月 31日前将申报表、所有申报材料及电子文档报市

评选委员会办公室（市总工会经济和劳动保护部，联系电话：

3050284，电子邮箱：3050284@163.com），过时不予受理。 

六、奖励政策 

（一）给予“秦皇岛市金牌工人”获得者每人 3000 元的一

次性奖励，并推荐参加河北省“金牌工人”、“能工巧匠”评选。 

（二）给予“秦皇岛市能工巧匠”获得者每人 2000 元的一

次性奖励，与“秦皇岛市金牌工人”奖励不重复计奖。 

（三）由市政府颁发“秦皇岛市金牌工人”、“秦皇岛市能工

巧匠”荣誉证书。以上奖励资金由市财政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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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“秦皇岛市金牌工人”、“秦皇岛市能工巧匠”中符合

秦皇岛市职工劳动模范评选条件者，由市总工会直接向秦皇岛市

职工劳动模范评选委员会推荐参加下一届秦皇岛市职工劳动模

范评选。 

七、组织领导 

（一）为加强评选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秦皇岛市“金牌工

人”、“能工巧匠”评审委员会。 

（二）各县、区政府，各相关企事业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机

构，专门负责组织实施本级的评选推荐工作。 

（三）广泛动员广大职工参与评选活动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

的作用，大力宣传“金牌工人”、“能工巧匠”的典型事迹，努力

营造人人争当“金牌工人”、“能工巧匠”的浓厚社会氛围。 

 

附件：1.秦皇岛市“金牌工人”、“能工巧匠”评审委员会 

成员名单 

2.秦皇岛市“金牌工人”、“能工巧匠”申报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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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名誉主任：高文涛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市总工会主席 

主    任：孙国胜  市政府副市长 

副 主 任：刘尤优 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          安颖欣  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

成    员：张  强  市委组织部正处级组织员 

          朱志勇  市委宣传部副调研员 

张仕民  市人社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杜宝军  市发改委副主任 

          刘殿岭  市国资委党委委员、工会主任   

          盛清华  市科技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穆永雄  市工信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李  辉  市环保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张安华  市总工会副主席 
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，办公室主任由市总工会副

主席张安华兼任。 

 



 

- 7 -  
 

2



- 8 - 
 

 


